第5章 [bookmark: _Toc22235]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服务期限

	1
	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服务
	1项
	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二、商务要求
1.采购项目交付或者服务的时间和地点：
1.1服务时间：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要求。
1.2服务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采购合同”。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提供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服务，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详见 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服务地点
崇文门院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甲1号；亦庄院区位于大兴区西环南路2号。
（二）项目规模
崇文门院区（西区）建筑面积74766平方米，崇文门院区（研究所）建筑面积7165平方米，亦庄院区一期建筑面积78156平方米，亦庄院区二期建筑面积151820平方米，合计总面积为311907平方米。
（三）服务期限：
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根据保卫处满意度评价结果决定是否延续，延续周期1年，最多续签不超过两次。具体期限为：2025年12月25日至2028年12月24日。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取得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资格。
2、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齐全。
（五）技术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规程》DB11/T1620-2019，和《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等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内容、程序、周期等要求。结合单位消防设施的具体情况，制定如下技术响应：
（1）日常维保工作要求：
1、按照消防规范要求针对项目出具合理可行的维修保养方案，按月、季、年度制定检测维保计划。
2、对承担维修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全面维修保养和检查，保证消防系统正常运行。
3、乙方检测人员不少于【4】人，并于每次检查完毕后3日内向甲方出具《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报告》，定期的维保人员必须执有相关上岗证书。 
4、乙方需要按院区安排2名消防技术人员驻场，接受甲方现场管理，在接到甲方故障报修时到现场维修，一般故障在8小时内完成故障的解决和处理，特殊故障处理和解决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24小时，驻场人员必须执有相关上岗证书。
5、月、季、年度维护保养工作后向甲方出具维护保养报告。
6、对甲方消防工作人员制定培训计划。
　　7、协助同消防部门的业务，确保不因消防问题而耽误其它工作的正常进行。
（2）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范围
消防维保共分以下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2、消防广播及通讯系统；
3、气体灭火系统；
4、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5、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6、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7、防火门监控系统；
8、智能应急疏散系统；
9、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含：室内外消火栓）；
10、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1、大空间智能消防水炮系统；
12、厨房灶台灭火系统；
13、防火分隔设施系统；
14、防排烟系统；
15、水泵、恒压泵、控制柜等。
（3）技术标准
[bookmark: _Hlk111715159]1、《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规程》DB11/T1620-2019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17
4、《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50166-2019
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2007
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9、《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
9、《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2014
（4）具体维保要求标准：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维护保养（含电气火灾监控、消防电源监控、防火门监控系统）：
1.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1.1.1用专用测试仪器分期分批次测试探测器的动作及确认灯的显示，试验烟、温感探测器动作是否灵敏；
1.1.2检查试验主控屏是否正常，有报警信号源时是否正确显示某区探测器动作，警铃蜂鸣是否鸣响；
1.1.3试验手报按钮报警，本层及其上、下各一层警铃是否动作鸣响，消防中心显示报警区域是否准确；
1.1.4检查主控屏和联动控制屏的各项输入、输出显示功能是否正常，并全面清洁、保养；
1.1.5检查各个界面（模块）和主机系统外围设备的通信、控制信号是否正常，检查界面（模块）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确保正常运行；
1.1.6检查工作电池组、充电器的工作状态以及检查备用电池的电压及其他指标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1.1.7检查系统设备所有接线端子是否松动、破损和脱落；
1.1.8定期对备用电源进行1～2次充放电试验；1～3次主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
　　1.1.9定期检测报警主机控制程序有否乱码，确保主机功能正常；
1.1.10定期测试报警主机系统的接地电阻是否满足要求，并做好记录。 
1.1.11定期检查清洁污垢、积尘、锈蚀及烟、温感探测器；
　　1.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1.2.1探测器动作灵敏，报警准确；
　　1.2.2主控屏工作正常，正常显示报警区域和输出联动信号；
　　1.2.3手报按钮动作灵敏，报警准确，联动功能正常；
　　1.2.4主控屏和联动控制屏外观完好、清洁，各项输入、输出显示功能正常；
　　1.2.5界面（模块）各项参数正常，与外围设备的通信、控制信号正常；
　　1.2.6电池组的电压及其他参数正常，供电稳定、可靠；
　　1.2.7系统设备所有接线牢固，无松动、破损或脱落；
　　1.2.8主、备电源自动切换功能正常；
　　1.2.9报警主机控制程序正确，各项功能正常；
1.2.10系统接地电阻符合规范或设计要求。
2、消防联动系统的维护保养
    2.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2.1.1检查试验消防正压送风机（排烟风机）及正压送风阀（排烟阀）的联动功能是否正常；
　　2.1.2测试空调通风系统、排风系统的防火阀功能及联动讯号功能是否正常；
　　2.1.3测试消防电梯的人工迫降的信号功能是否正常；
　　2.1.4测试非消防电梯迫降首层的信号和联锁信号功能是否正常；
　　2.1.5测试以上各联动机构消防中心相应控制屏的讯号是否正常；
　　2.1.6测试楼层非消防电源自动切断功能是否正常；
　　2.1.7检查试验联动警铃的功能是否正常；
　　2.1.8检查试验联动广播的功能是否正常；
　　2.1.9测试正压送风机（排烟风机）现场和远程启停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2.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2.2.1风机风阀联动功能正常，动作准确；
　　2.2.2防火阀阀体和易熔片完好，控制及反馈信号通讯畅通正常；
　　2.2.3消防电梯人工迫降功能正常；
　　2.2.4联动试验时有迫降电梯的信号输出，电压符合要求；
　　2.2.5各联动设备与消防中心控制屏或联动柜的功能正常；
　　2.2.6联动楼层非消防电源自动切断功能正常；
　　2.2.7联动警铃的功能正常；
　　2.2.8联动广播的功能正常；
　　2.2.9现场和远程启、停风机的控制功能正常；
3、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维护保养（含智能水炮灭火系统）
　　3.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3.1.1检查试验楼层喷淋管网末端试验装置是否正常；
　　3.1.2检查试验水流指示器动作是否灵敏，报警是否及时准确，复位是否正常，消防中心是否有显示等；
　　3.1.3检查喷淋头、管道是否完好，有无爆裂隐患；
　　3.1.4检查各个阀门是否处于正常开启状态，试验楼层信号阀门开关是否灵活，消防中心是否有关闭信号显示；
　　3.1.5检查保养喷淋系统的水泵接合器，确保完整、不渗漏；
　　3.1.6定期试验安全泄压阀是否灵敏、可靠，检查水锤吸纳器工作是否有效；
　　3.1.7检查喷淋立管的自动排气阀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3.1.8检查试验湿式报警阀、水力警铃动作是否灵敏，喷淋泵是否启动，消防中心显示是否准确；　　
3.1.9定期检查阀门是否开关灵活、有效，阀门关闭不严或不能灵活使用的应及时修理，对阀门的接触面发现有缺陷的，需进行研磨工作，无法修复的予以更换。
　　3.1.10检查止回阀启闭是否灵活、有效；
3.1.11定期对喷淋系统管网进行全面检查，对腐蚀严重的管道予与更换，对油漆脱落的管道及时除锈刷防锈漆和标志漆。
3.1.12定期检查清洁污垢、积尘、锈蚀及喷淋头；
　　3.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要求：
　　3.2.1楼层喷淋管网末端试验压力（动、静压力）流量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
　  3.2.2水流指示器动作灵敏、报警准确、及时，复位正常，消防中心显示报警地址正确；
　　3.2.3喷淋头外观完好，无滴漏或爆破隐患；
　　3.2.4阀门处于正常开、关状态，有明显标志，信号阀门开、关灵活、有效，消防中心有关闭信号显示，报警地址准确；
　　2.2.5喷淋系统水泵接合器外观完好，配置齐全，无变形、无渗漏、无缺损；
　　3.2.6安全泄压阀和水锤吸纳器外观完好，工作灵敏、可靠、有效；
　　3.2.7喷淋立管的自动排气阀无堵塞或漏水，工作正常；
　　3.2.8湿式报警阀外观完好，无渗漏，放水试验时动作灵敏，其压力开关联动喷淋泵启动，消防中心报警显示准确；
　　3.2.9阀门开关灵活、有效，无锈蚀、渗漏；
　　3.2.10止回阀启闭灵活、有效，无水回流，外观完好；
3.2.11喷淋管网外观完好，无变形、无锈蚀、脱漆和渗漏。
4、防火分离设施系统
4.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及维修保养工作标准要求
4.1.1防火门
4.1.1.1每周查看防火门门体状态表面无破损、变形，漆面完好，关闭后与门框贴合紧密，无松动或缝隙过大情况。合页、闭门器、顺序器等配件无锈蚀、卡顿，闭门器能自动平稳关闭门体，顺序器确保多扇门关闭顺序正确防火锁闭合牢固，开启灵活，无卡死现象；严禁擅自加装锁具或阻碍门体关闭的装置。门框密封条无老化、脱落，关闭后密封严实，无漏风缝隙。防火门等级标识（如甲级、乙级）、产品铭牌完整清晰，无遮挡或损坏。
4.1.1.2每季度对于疏散通道上设有出入口控制系统的防火门，自动或远端手动输出控制信号，查看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解除情况及反馈信号。
4.1.2防火卷帘的维护保养
4.1.2.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4.1.2.1.1试验感烟、感温探测器的联动卷帘降落的功能是否正常；
　　4.1.2.1.2试验现场手动控制按钮的功能是否正常，试验防火卷帘远程启降功能是否正常；
　　4.1.2.1.3试验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4.1.2.1.4检查试验卷帘导轨和转动机构（含链条）运转是否正常，检查卷帘叶片有无变形；
　　4.1.2.1.5试验防火卷帘的联动功能是否正常，降落时消防中心有无显示。
4.1.2.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4.1.2.2.1烟、温感动作，联动卷帘降落功能正常；
　　4.1.2.2.2现场和远程控制卷帘起、降功能正常；
　　4.1.2.2.3防火卷帘控制器功能正常；
　　4.1.2.2.4防火卷帘导轨和转动机构运转灵活，卷帘叶片无变形、脱落；
　　4.1.2.2.5防火卷帘联动功能正常，降落时消防中心有显示。
5、消防控制主机
5.1消防控制主机电源检查项目：
5.1.1检查系统电压偏移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5.1.2查看消防控制配电箱的标志，以及仪表、指示灯、开关、控制按钮。
5.1.3检查主电源和备用电源之间的自动切换是否正常。
检查方式﹕
5.1.3.1自动控制方式下,手动切断消防主电源,观察备用消防电源的投入以及指示灯的显示。
    5.1.3.2人为控制方式下,在低压配电室应先切断消防主电源,后闭合备用消防电源,观察备用消防电源的投入以及指示灯的显示。
    5.1.3.3每季度要对备用电源进行1～2次充放电实验,1～3次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实验。
5.2消防控制主机进行如下项目检查：
    5.2.1触发自检键，进行功能自检:
    5.2.2对控制器电源全部发光显示器进行检验,并循环三次。
    5.2.3对Ⅱ级编程继电器进行检验,检验期间继电器触点动作,输出+24V撤消。
    5.2.4对打印机功能进行检验。
5.3切断主电源，查看备用直流电源自动投入和主、备电源的状态显示情况。
5.4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状态下，进行断路故障报警及火警优先功能。
报警功能检测：
    5.4.1类比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断路故障，查看故障显示。
    5.4.2断路故障报警期间，采用发烟装置或温度不低于54℃的热源先后向同一回路中两个探测器施放烟气或加热，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警信号、报警部位显示及记录。
5.5用万用表测量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联动输出信号。
5.6系统重定，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6、消防给水系统
6.1消防水池
6.1.1查看消防水池水位及消防用水不被他用的状况。
6.1.2查看补水设施。 
6.1.3对水源的供水能力进行一次测定。
6.2消防管路系统
    6.2.1观察稳压泵的启动频率，确定管网有无渗漏现象。
    6.2.2外观检查：检查管道有无机械损伤、油漆脱落、锈蚀等，管道固定是否牢固，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6.2.3清除堵塞：系统管道中,可能因施工疏忽残留有砂、石、木屑或水源带来的垃圾、铁锈等，这样会造成喷头堵塞、报警阀关闭不严、水力警铃输水管堵塞等。
    6.2.4每季度需对不少于20%的管道末端进行放水，确保管道内的水质良好，并对水流指示器的报警功能进行检查。    
6.3稳压泵及气压水罐
6.3.1检查应依据如下步骤进行﹕
6.3.1.1打开排气阀，检查是否能够自动加压。
6.3.1.2打开试验排水阀，检查减水时能否自动供水，加压装置及供水装置压力表是否显示正常
6.3.1.3打开排气阀或试验排水阀时，为防止气压水罐内的压力较高造成危险应慢慢将阀门打开。 
6.4消防水泵
 6.4.1每日查看水泵和阀门的标志；转动阀门手轮，检查阀门状态；观察阀杆及手轮位置；阀杆是否需要加注润滑油。
 6.4.2在泵房控制柜处启动水泵，查看运行情况。消防水泵应每月启动运转1～3次；手动、自动控制启水泵1～3次，查信号有否返馈，水压是否上升，电机转动是否正常。有无变形、发热等状况。轴与电机、连接部件是否有松动、锈蚀、变形、发热。
6.4.3在消防主机控制室启动水泵，查看运行及反馈信号。
6.4.4检查消防水泵动力运行是否可靠，水泵能否正常运转，流量和压力能否保证；电力上有无保证不间断供电设施，其性能是否良好。
6.4.5检查主、备泵能否自动切换
6.4.6检查压力表是否变形、水泵启动后动作是否正常。
6.4.7启动水泵后，打开试验阀，观察压力保持情况。
6.5电控柜的维护保养
  6.5.1检查控制柜有无变形、损伤、腐蚀。
  6.5.2检查线路图及操作说明是否齐全。
    6.5.3检查电压、电流表的指标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开关是否有变形、损伤、标志脱落、处于正常状态。控制盘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6.5.4检查电控柜内继电器是否脱落、松动，接点是否烧损，转换开关应处于自动状态。各导线连接处是否松脱，绝缘是否损伤。
6.6水泵接合器查看标志牌、止回阀。
7、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的维护保养
　　7.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7.1.1检查应急灯、出口指示灯、疏散指示灯的外观是否完好，灯炮（管）有无烧毁，充放电试验是否正常；
　　7.1.2测试应急灯、出口及疏散指示灯的蓄电量是否达到规范要求时间。
　　7.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7.2.1应急灯、出口指示灯、疏散指示灯外观完好，充放电正常；
　　7.2.2应急灯、出口指示灯、疏散指示灯蓄电量达到规范要求。
7.2.3查看应急照明外观是否有损坏、电源插头是否插在电源插座上、灯管是否工作正常。
7.2.4对应急照明进行一次功能性测试,按下列方法切断正常供电电源，用秒表测量应急工作状态的持续时间：
7.2.4.1自带电源型和子母电源型切断其主供2电电源。
7.2.4.2集中电源型切断其控制器主电源。
7.2.4.3接在消防配电线路上的应急照明灯具，切断非消防电源。
7.2.5使用照度计，测量两个应急照明灯之间地面中心的照度；应符合建筑规的范疏散照度要求；达到规定的应急工作状态持续时间时，重复测量上述测点的照度。
7.2.6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供消防用电的蓄电池室、自备发电机房、电话总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他房间，使用照度计测量正常照明时的工作面照度；切断正常照明后，测量应急照明时工作面的最低照度。
7.2.7疏散指示标志
7.2.7.1查看外观，核对位置及完好情况。
7.2.7.2对疏散指示标志进行一次功能性测试﹕
7.2.7.3关闭正常照明，查看发光疏散指示标志的自发光情况。
7.2.7.4切断正常供电电源，在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前通道中心处，用照度计测量地面照度；达到规定的应急工作状态持续时间时，重复测量上述测点的照度。
8、消防广播的维护保养要求：
8.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8.1.1试验火灾应急广播设备的功能是否正常。在试验中不论扬声器当时处于何种工作状态，都应能紧急切换到火灾事故广播上，音响清晰；
　　8.1.2检查保养消防扬声器，测试楼层扬声器的效果，声响是否响亮清晰；
　　8.1.3定期对消防广播主机进行一次检测维护保养；
　　8.1.4试验消防广播的选层广播功能是否正常。
　　8.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8.2.1消防广播系统强制切换功能正常，且音响响亮、清晰；
　　8.2.2扬声器外观完好，声响效果响亮、清晰；
　　8.2.3广播主机运转灵活、可靠，控制功能正常；
　　8.2.4消防广播系统选层准确、可靠，功能正常。
8.2.5在消防控制室用话筒对所选区域播音，检查音响效果。
8.2.6自动控制方式下，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或触发手动报警按钮后，核对启动火灾应急广播的区域、检查音响效果。
8.2.7在公共广播扩音机处于关闭和播放状态下，自动和手动强制切换火灾应急广播。
8.2.8用声级计测试启动火灾应急广播前的环境噪音，当大于60dB时，重复测量启动火灾应急广播后扬声器播音范围内最远点的声压级，并与环境噪音对比。
[bookmark: _Toc83566097]9、气体灭火系统的维护保养（含厨房灶台灭火系统）
9.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9.1.1 检查保养各台气体灭火控制器，测试其功能是否正常；
9.1.2 检查启动瓶药剂贮瓶的压力是否符合出厂充装压力和设计要求（压力表指针是否在绿区），有无泄漏现象；
9.1.3 检查试验手动、自动紧急启、停放气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9.1.4 定期对电磁阀、瓶头阀进行清洁；
9.1.5 模拟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烟、温感探测器同时动作，通风空调是否停止，防火阀是否关闭，检查气瓶的电磁阀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动作，控制屏是否有放气信号，消防中心是否有信号，警铃、蜂鸣器是否动作；
9.1.6 检查气体灭火系统启动瓶、药剂瓶有无变形，有无腐蚀、脱漆；
9.1.7 检查控制气管有无变形或松脱，检查高压软管有无变形、生锈或老化；
9.1.8 检查气体保护区域（防护区）内的围护结构、开口等是否符合要求。
9.2 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9.2.1 定期检查保养各套气体灭火控制器，测试其功能是否正常；
9.2.2 检查启动瓶和药剂贮瓶的压力是否符合出厂充装压力和设计要求（压力表指针是否在绿区），有无泄漏现象；
9.2.3 定期检查试验手动、自动紧急启、停放气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9.2.4 对电磁阀、瓶头阀进行清洁；
9.2.5 模拟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烟、温感探测器同时动作，通风空调是否停止，防火阀是否关闭，检查气瓶的电磁阀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动作，控制屏是否有放气信号，消防中心是否有信号，警铃、蜂鸣器是否动作；
9.2.6 检查气体灭火系统启动瓶、药剂瓶有无变形，有无腐蚀、脱漆；
9.2.7 检查控制气管有无变形或松脱，检查高压软管有无变形、生锈或老化；
9.2.8 检查气体保护区域（防护区）内的围护结构、开口等是否符合要求。
10、消火栓系统（含：室内外消火栓，消防炮）
10.1室内外消防栓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内容
　　10.1.1检查消防栓箱配置是否完整齐全，包括检查每个消防栓口的静压是否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检查栓口橡胶是否老化、龟裂或脱落，检查水带是否霉烂、穿孔，检查卷盘胶管是否老化、龟裂，检查玻璃按钮是否破碎；
　　10.1.2检查测试消防栓系统，试验玻璃按钮，警铃是否鸣响、消防水泵是否启动、消防中心是否有报警信号及消防水泵状态显示；
　　10.1.3检查各阀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否完好不渗漏；
　　10.1.4检查保养消防栓系统的水泵接合器，确保完整、不渗漏；
　　10.1.5定期试验消防栓，检查其喷水充实水柱是否达到规范或设计要求；
　　10.1.6定期试验安全泄压阀是否灵敏、可靠，检查水锤吸纳器工作是否有效；
　　10.1.7检查消防栓管网的减压阀及其过滤器是否正常，定期清洗过滤器；
　　10.1.8定期检查阀门是否开关灵活、有效，阀门关闭不严或不能灵活使用的应及时修理，对阀门的接触面发现有缺陷的，需进行研磨工作，无法修复的予以更换。定期对阀门转动部位和螺栓加黄油润滑；
　　10.1.9检查止回阀启闭是否灵活、有效；
10.1.10定期对消防栓系统管网进行全面检查，对腐蚀严重的管道予与更换，对油漆脱落的管道及时除锈刷防锈漆和标志漆。
10.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10.2.1消防栓箱内配置齐全，各项配件完好，消防栓口静压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
　　10.2.2试验消防栓破玻按钮，消防栓水泵启动，各项联动设施动作，消防中心有报警信号和消防水泵状态显示；
　　10.2.3各阀门处于正常的开或关状态，且有明显标志，阀体完好、不漏水；
　　10.2.4消防栓系统水泵接合器外观完好，配置齐全，无变形、无渗漏、无缺损；
　　10.2.5消防栓喷射时，其充实水柱达到设计或规范要求；
　　10.2.6安全泄压阀和水锤吸纳器外观完好，工作灵敏、可靠、有效；
　　10.2.7减压阀和过滤器外观完好，减压阀工作稳定、可靠，且减压比例准确，过滤器内无杂物，水流畅通；
　　10.2.8阀门开关灵活、有效，无锈蚀、渗漏；
　　10.2.9止回阀启闭灵活、有效，无水回流，外观完好；
10.2.10消防栓系统管网外观完好，无变形、无锈蚀、脱漆和渗漏。
11、通讯系统的维护保养要求：
  11.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11.1.1检查消防专用电话或插孔是否完好；
　11.1.2定期试验每个消防专用电话或插孔的通讯是否畅通，语音是否清晰、响亮，消防中心电话主机显示通话部位是否正确。
　11.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11.2.1消防专用电话或插孔外观完好、清洁；
　11.2.2消防专用电话通讯畅通，语音清晰、响亮，消防中心电话主机显示通话部位正确。
12、水泵、恒压泵、控制柜、联动柜的维护保养要求：
12.1维修保养工作内容　　
12.1.1检查试验自动和手动启动消防水泵，观察流量、压力、运行电流是否正常，并做好记录存档；
　12.1.2检查各控制柜到消防中心信号是否正常，控制柜各指示灯各功能是否正常；
　12.1.3定期检查联动柜内部电路，测试其功能是否正常，并进行吸尘、紧固接线的保养工作；
　12.1.4定期检查消防水泵主备电源自动切换装置是否正常。打开水泵出水管上的放水试验阀，用主电源启动消防水泵，消防水泵启动应正常；关掉主电源，主、备电源切换正常，试验1～3次；
　12.1.5定期测试水泵的相间及对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并做好记录；
　　12.1.6定期测试消防水泵的故障自投功能是否正常；
　　12.2维修保养工作标准
　　12.2.1水泵运行平稳，流量、压力达到设计要求；
　　12.2.2控制柜与消防中心信号通讯正常、准确，显示正确；
　　12.2.3控制柜、联动柜内接线无松脱、无撞火烧花，清洁无尘，功能正常；
　　12.2.4消防水泵末端双电源控制箱主备电源自动切换投入功能正常；
　　12.2.5水泵的相间及对地绝缘电阻符合要求；
　　12.2.6消防水泵控制柜的故障自投功能正常，即一台故障时，另一台能自动投入使用；
13、防排烟系统的维护保养
13.1每月检查送风、排烟机房工作环境以及送风机、排烟机、电源控制柜、送风阀、排烟阀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13.2每半年手动或自动打开排烟阀、启/停送风机、排烟机查看其性能。
13.3每半年手动或自动方式关闭空调通风系统、电动防火阀试验，检查其性能。
六、质量保证
1、质量管理方针
坚持消防有关标准及规范，对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质量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在整个过程中贯彻“安全可靠、质量第一”的方针，以严密的质量管理，周到的服务体系，保证消防系统正常工作。
2、质量标准：
（1）维修：对故障设备设施及其组成部件进行维护修理，以达到正常工作状态。
（2）保养：对设备设施及其组成部件按照相应规定实施技术保护及管理以保持完好有效。
3、维保质量验收签字：
（1）对消防设施维保全过程都应如实记录，并对签字负责。
（2）维保实施各项资料，都应由技术负责人签字生效。
4、维保技术档案管理
（1）凡属归档案的各类技术档案室资料，必须纸质优良，字迹清楚，字体工整，图形线条、符号清晰，图面整洁，签字手续完备。
（2）检查结果填写维保记录表，提供详细的月检、季检及年度试验报告，以方便我单位备案。
七、安全技术要求
　　1、维护保养人员必须职责明确，并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工作。
　　2、维护保养前必须报告维保区域地点、内容、时间。办理有关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3、所有维护保养工作严格按照安全规定的要求进行，以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维保单位全权负责。
　　4、维护保养工作必须符合设备制厂方文件中规定的安全技术条件。
　　5、维护保养前做好必要的防事故措施。
　　6、维护保养人员不得触动非消防设施。
八、其他服务要求
1、维保材料的准备
合同价的10%做为维保基金，维保基金包含硬件设备维修、更换、新增购置，维保基金不包含软件购置及各类服务费、安装费。                         
维修、更换、新增硬件费用超过累计限额后，由院方核定后报销；应急情况下由维保单位应急购买安装，院方核定后报销。
在服务期内，消防系统维护保养、维修产生的服务费、安装费等皆由中标人无偿提供且免费安装。投标人须出具承诺函。
2、维保形式
定期、应急维保要求。维保单位及驻场人员按规定时限对消防设施进行巡检，测试、维护。消防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或有突发事件时，维保单位应立即进场维修排除故障，因配件等其他问题不能及时修复的，应及时向院方汇报，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出现安全事故。消防演习演练维保单位应全面配合业主进行组织实施，提供必要的人员。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 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制造的，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所投产品为监狱企业制造的，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将对该投标产品的投标价给予10%的扣除。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4）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理解与分析、服务与实施方案、服务团队配备方案及整体情况、应急预案、拟投入设备情况等。
3.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15601][bookmark: _Toc181860788]3.1符合采购人服务范围要求。
[bookmark: _Toc26326][bookmark: _Toc181860789]3.2供应商配置的硬件设备符合采购人要求。
[bookmark: _Toc181860790][bookmark: _Toc11917]3.3完成采购人要求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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